
阳谷县阿城镇等七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为使《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更好地适应阳谷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交通水利等规划充分对接，保障宁阳县快速发展的用地需求，为阳谷县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提供土地支撑，更好的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控作用，现申请局部调整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一、规划调整修改的原因

（一）、规划调整修改的必要性

1、保障教育、民生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需要

加大县域内道路建设，缓解交通压力，规划新建道路；为推荐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解决城乡居民的安葬需求，规划建立县级公墓；为丰富居民生活，建立党群服务中心。都急需对规划进行局部调整。

保证重点项目实施的需要

聊城祥光2660MW热电联产工程输煤管带建设工程及新建改建铁路专用线项目和阳谷至德上高速莘县北出口国防公路项目为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项目选址与阳谷县土地利用规划（2006-2020年）出现了不一致、不协调的一面，需要对土地利用规划进行局部调整。

（二）、规划调整修改的合理性

《规划》调整，是在有利于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上，结合阳谷县发展战略与重点的变化，对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进行适当调整。通过《规划》调整，在全县县域内做好统筹安排，确保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平衡，保证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变，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通过《规划》调整修改，阳谷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更加集约节约，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更加合理，更适应阳谷县未来发展的要求，可以有效保障近期急需建设的各民生项目、教育等类型项目的用地，加速推进阳谷县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促进阳谷县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规划切实起到统筹区域土地利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发挥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空间管制的作用。

（三）、规划调整修改的合法性

结合阳谷县发展实际，启动《规划》调整，调整地块拟建设项目均符合各文件中关于实施规划调整的条件。本次调整修改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入地块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山东省建设用地标准，调出地块不存在已批农转用和征地的情况。

二、规划调整修改的原则和依据

（一）调整修改的原则

1、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不改变基本农田数量和面积(不易确定位置的重点项目占用多划基本农田的除外)；

2、与城乡规划协调一致，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3、以自然资源部备案的乡级土地规划数据库矢量数据为基础，确保上、下级土地规划相衔接；

4、不得调整修改禁止建设区；

5、强化公众参与和监督，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调整修改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令 第43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4、《关于严格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意见》（鲁国土资发[2013]116号）；

5、《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保障 服务“六稳”“六保”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发〔2020〕9号)；
6、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三、调整修改的具体方案

（一）规模边界调整的具体方案

本次规划调整共35个地块，其中调入地块共26个，面积23.3281公顷；允许建设区调出地块共7个，面积23.3281公顷。

调入地块1位于阿城镇阿西村，面积0.290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2903公顷（其中耕地0.2903公顷）。

调入地块2位于安乐镇刘铺村，面积0.1081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坑塘水面，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1081公顷（其中耕地0.1081公顷）。

调入地块3位于大布乡后布村，面积1.233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林地、坑塘水面，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村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2613公顷（其中耕地0.0002公顷），建设用地0.9722公顷。

调入地块5位于石佛镇葛海村、位海村，面积1.0141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0012公顷（其中耕地0.9854公顷），建设用地0.0129公顷。

调入地块6位于石佛镇葛海村、廉庄村，面积2.3932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2.3932公顷（其中耕地2.3725公顷）。

调入地块7位于石佛镇王楼村、徐楼村，面积2.64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2.624公顷（其中耕地2.624公顷），建设用地0.019公顷。

调入地块9位于大布乡姜庄村、刘胡同村，面积0.778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7783公顷（其中耕地0.767公顷）。

调入地块10位于大布乡刘胡同村、徐良府村，面积0.431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4315公顷（其中耕地0.4067公顷）。

调入地块11位于大布乡姜庄村、苏海村，面积0.345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坑塘水面，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3455公顷（其中耕地0.2861公顷）。

调入地块13位于西湖镇西聂村，面积10.4888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0.4008公顷（其中耕地5.8713公顷），建设用地0.088公顷。

调入地块14位于石佛镇石佛村，面积0.1172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1172公顷（其中耕地0.1公顷）。

调入地块15位于定水镇薛庄村，面积0.0009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009公顷。

调入地块16位于定水镇曹楼村、草寺村、双楼村、武堤口村，面积0.6767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2432公顷（其中耕地0.1586公顷），建设用地0.4331公顷，未利用地0.0004公顷。

调入地块17位于定水镇曹楼村、草寺村、碱宋村、李八堤口村、前泓村、双楼村、武堤口村，面积1.6874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农村道路、河流水面，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5462公顷（其中耕地0.0087公顷），建设用地0.0012公顷，未利用地0.14公顷。

调入地块18位于定水镇店张村、炉里宋村、孟庄村，面积0.0749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0.0749公顷。

调入地块19位于定水镇炉里宋村、孟庄村、石佛村，面积0.0064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农田水利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064公顷（其中耕地0.0002公顷）。

调入地块20位于石佛镇石佛村，面积0.007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田水利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073公顷。

调入地块21位于石佛镇石佛村，面积0.0519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农田水利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518公顷，建设用地0.0001公顷。

调入地块22位于大布乡胥庄村，面积0.1617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073公顷，建设用地0.1544公顷。

调入地块23位于大布乡胥庄村、薛庄村、訾海村，面积0.031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设施农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309公顷（其中耕地0.023公顷），建设用地0.0001公顷。

调入地块24位于定水镇董庄村、薛庄村，面积0.0798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794公顷（其中耕地0.07公顷），建设用地0.0004公顷。

调入地块25位于石佛镇董庄村、方庄村，面积0.136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139公顷（其中耕地0.0004公顷），建设用地0.1226公顷。

调入地块26位于石佛镇董庄村、方庄村，面积0.124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1229公顷（其中耕地0.1229公顷），建设用地0.0014公顷。

调入地块27位于大布乡王庄村，面积0.026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林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26公顷（其中耕地0.0023公顷）。

调入地块28位于大布乡惠庄村、吕超凡村、王庄村，面积0.185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公路；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0414公顷（其中耕地0.0361公顷），建设用地0.1439公顷。

调入地块29位于大布乡王子仪村，面积0.234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水浇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城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2345公顷（其中耕地0.2345公顷）。

调出地块1位于七级镇东康村、西刘村，面积5.923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村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5.9233公顷（其中耕地5.9212公顷）。

调出地块2位于西湖镇皂角刘村，面积1.233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水浇地；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2335公顷（其中耕地1.2335公顷）。

调出地块3位于七级镇东康村、西刘村，面积3.0813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水浇地；现状地类为农用地3.0813公顷（其中耕地3.0813公顷）。

调出地块4位于大布乡熬盐场村、姜庄村，面积9.2912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村镇；现状地类为农用地9.2912公顷（其中耕地6.9959公顷）。

调出地块5位于定水镇定水镇村，面积1.3532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公路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村镇；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1.3532公顷。

调出地块6位于定水镇店张村、炉里宋村，面积2.0141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公路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一般田；现状地类为农用地2.0141公顷（其中耕地2.0141公顷）。

调出地块7位于七级镇东康村、西刘村，面积0.4315公顷。调整前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调整后规划用地为水浇地，调后为有条件建设区；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4315公顷（其中耕地0.4315公顷）。

上述调整情况汇总：

允许建设区内村镇调城镇5块，面积15.2145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5.0946公顷（其中耕地10.5381公顷），建设用地0.1199公顷。

允许建设区内城镇调村镇2块，面积15.2145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5.2145公顷（其中耕地12.9171公顷）。

有条件建设区内调入城镇地块为1块，面积为0.4315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4315公顷（其中耕地0.4067公顷）。

城镇调出为有条件建设区地块1块，面积为0.4315公顷，现状地类均为耕地。

限制建设区内调入城镇地块4块，面积为3.0813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3.0813公顷（其中耕地3.0012公顷）。

城镇调出为限制建设区地块1块，面积为3.0813公顷，现状地类均为耕地。

限制建设区内调入村镇地块1块，面积为1.2335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2613公顷，建设用地0.9722公顷。

村镇调出为限制建设区地块1块，面积为1.2335公顷，现状地类均为耕地。

允许建设区内村镇调交通用地7块，面积为1.3532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0.4239公顷（其中耕地0.2951公顷），建设用地0.9289公顷，未利用地0.0004公顷。

允许建设区内交通用地调村镇1块，面积为1.3532公顷，现状均为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内调入交通地块8块，面积2.0141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1.8709公顷（其中耕地0.2271公顷），建设用地0.0032公顷，未利用地0.1400公顷。

交通调出为限制建设区地块1块，面积为2.0141公顷，现状地类均为耕地。

四、规划调整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一）规划调整修改方案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土地利用目标、指标的影响

1、对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的影响评估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涉及调入地块的耕地面积小于调出地块占用的耕地面积，所占用的耕地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选取优质耕地进行了补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调整耕地质量不降低的原则，不影响阳谷县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实现。（详见下表）

调入调出地块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表

                                          面积：公顷

	类型
	编号
	耕地

面积
	耕地质量等别
	类型
	编号
	耕地

面积
	耕地质量等别

	调入
	1
	0.2903
	7
	调出
	1
	5.9210
	8

	
	2
	0.1081
	8
	
	2
	1.2335
	8

	
	3
	0.0002
	9
	
	3
	3.0813
	8.5

	
	5
	0.9854
	9
	
	4
	6.9959
	8

	
	6
	2.3725
	9
	
	6
	2.0141
	8

	
	7
	2.6240
	9
	
	7
	0.4315
	9

	
	9
	0.7670
	8
	
	　
	　
	　

	
	10
	0.4067
	8
	
	　
	　
	　

	调入
	11
	0.2861
	8
	调出
	　
	　
	　

	
	13
	5.8713
	8
	
	　
	　
	　

	
	14
	0.1000
	7
	
	　
	　
	　

	
	16
	0.1586
	8
	
	　
	　
	　

	
	17
	0.0087
	8
	
	　
	　
	　

	
	19
	0.0002
	8
	
	　
	　
	　

	
	23
	0.0230
	9
	
	　
	　
	　

	
	24
	0.0700
	9
	
	　
	　
	　

	
	25
	0.0004
	9
	
	　
	　
	　

	
	26
	0.1229
	9
	
	　
	　
	　

	
	27
	0.0023
	8
	
	　
	　
	　

	
	28
	0.0361
	9
	
	　
	　
	　

	
	29
	0.2345
	8
	
	　
	　
	　

	合计
	　
	14.4683
	8
	　
	　
	19.6775
	8


2、对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估

本次规划调整修改方案中未涉及基本农田的修改，规划调整修改后，阳谷县及各乡镇的基本农田保护数量保持不变。

3、对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影响评估

规划调整修改不会对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调整修改前后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

（二）规划调整修改对土地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

通过本次调整修改，我县建设用地布局将得到进一步优化，能为农业和粮食生产提供了保障；合理安排了城乡建设用地及基础设施等用地，保证了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规划调整修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

调整修改方案在调整修改规划建设用地时，十分注重合理选址，不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尽量使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建设用地的相对集中布局，有利于对建设用地周围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的集中整治和保护，使建设用地使用过程中带来的负面生态环境影响大幅度降低，所以调整修改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化。
附件1: 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控制指标表（调整前、后）；
附件2:阳谷县阿城镇等七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情况表；

附件3:阳谷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年，局部）。
附件4: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修改前、后）。
